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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任命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任免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任免的基本情况 

依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有关规定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5

年 11 月 4 日审议并通过《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》。 

 

提名罗景庭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，任职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

会任期届满之日止，本次任免尚需提交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，自相关议

案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。上述提名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 股，占公司股本的 0.00%，不是

失信联合惩戒对象。 

提名赖其寿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，任职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

会任期届满之日止，本次任免尚需提交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，自相关议

案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。上述提名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 股，占公司股本的 0.00%，不是

失信联合惩戒对象。 

 

（二）任命原因 

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保证公司治理规范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相关法律

法规、规范性文件、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，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，公司董事会设置审

计委员会，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《公司法》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，公司拟对董事会

成员进行调整，增设独立董事。 

 

（三）新任董监高人员履历 

1、赖其寿，男，1972 年 1 月出生，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专业，经济学学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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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注册会计师、注册税务师。曾任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，深圳市博信达

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，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深圳分所业务合

伙人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深圳分所业务合伙人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深圳分所业务合伙人。现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深圳分所

执行合伙人。 

2、罗景庭，男，1984 年 11 月出生，毕业于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，博士研

究生学历，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深圳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副院长，国家科技进步二

等奖获得者，深圳市十佳青年教师，深圳市地方级高层次人才，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。

担任中国真空学会薄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，深圳市先进薄膜与应用重点实验室主任。在

光电传感，热电传感，光电探测，气敏探测领域具有深厚的研究积累。 

 

二、任命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

公司新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、

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。 

本次任命不存在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兼任本公司监事的情形；不存在公司监事

为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配偶或直系亲属情形。 

对公司生产、经营的影响： 

本次任命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提升公司管理水平，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需求，

对公司整体发展将产生长远及有利影响。 

 

三、备查文件 

《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 年 11 月 5 日 


	一、 任免基本情况
	（一） 任免的基本情况
	（二） 任命原因
	（三） 新任董监高人员履历

	二、 任命对公司产生的影响
	三、 备查文件

